
 

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 

 

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

作为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委员，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的有关材料，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： 

一、本次公司拟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暨关

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加快进行，审计、评

估以及财务顾问、法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及置换行为和置换标的

的审计、评估结果经相关国资审批或核准后，上述资产置换事项正式

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鉴于广西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关联董事需在议案审议

时回避表决。 

三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没有发

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符合公司利益。 

四、通过对公司所提交材料的审阅及对有关情况的了解，我们建

议董事会审议时，公司非关联董事投赞成票。建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

办理资产置换的相关事宜。 

本意见同时送公司监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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